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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海 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琼医保〔2021〕335 号                     
 

 

关于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衔接 

有关规定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洋浦经济开发区医疗保障局、财政局、

税务局、社保服务中心： 

为保障参保人员依法享有基本医疗保险（含城镇从业人

员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下同）待遇，根

据《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工作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33 号）、《国

家医保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医保办发〔2021〕43 号）要

求，进一步做好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衔接工作，现就有关

事项明确如下： 

  一、以城镇从业人员身份参保的待遇衔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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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三类人群统筹基金（含基本医疗保险、大额

医疗补助，下同）支付按下列规定享受待遇： 

1.外省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至我省并正常享受待遇的

城镇从业人员； 

2.省内医保关系发生变动并正常享受待遇的城镇从业人

员； 

3.连续 2 年（含）以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 

其待遇规定如下： 

１.中断缴费３个月（含）以内的，参保缴费后即可足额

享受待遇；其可按城镇从业人员身份补缴中断期间的医疗保

险费，中断期间发生的符合医保规定的医疗费用可追溯报

销； 

2.中断缴费 4 个月（含）至 6 个月（含）的，需连续参

保缴费满６个月后，即可足额享受待遇；连续参保缴费未达

到６个月（含）的，期间按照现行标准的 50%享受待遇。 

（二）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人员，参保缴费后统筹基金支

付按以下规定享受待遇： 

1.连续缴费满 6 个月后，即可足额享受待遇； 

2.连续缴费未达到 6 个月（含）的，期间按照现行标准

的 30%享受待遇。 

（三）参加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当月费用本月或

次月到账的视为正常缴费。 

二、以城乡居民身份参保的待遇衔接 

（一）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中断缴费 3 个月（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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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参加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后即

可足额享受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含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下同）支付待遇。 

（二）参保人连续 2 年（含）以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因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中断缴费，参加当年度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统筹基金支付按以下规定享受待遇： 

1.中断缴费 3 个月（含）以内的，参保缴费后即可足额

享受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待遇； 

2.中断缴费 4 个月（含）至 6 个月（含）的，参保缴费

后按照现行标准的 50%享受统筹基金支付待遇；自参保缴费

之日起满６个月后，即可足额享受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待遇。 

（三）不符合上述规定以及在非规定时间内参保缴费的

人员，统筹基金支付按以下规定享受待遇： 

1.参保缴费后，即可按照当年度现行标准的 30%享受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待遇； 

2.自参保缴费之日起满６个月后，即可足额享受当年度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待遇。 

（四）上述参保人群在上半年缴费的，只需缴纳个人缴

费部分；在下半年缴费的，需一并缴纳个人缴费部分和财政

补助部分。 

三、重点人群参保待遇衔接 

（一）下列人群参加我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后即可足额享受城镇从业医保统筹基金支付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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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中专学生（含全日制研究生）在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享受期内就业的； 

2.被征地农民在政府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期间就业的； 

3.军人退出现役或由部队保障的随军未就业军人配偶就

业后并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的。 

（二）因无法足额享受城镇从业医保待遇自愿选择参加

城乡居民医保的退休人员自暂停城镇从业人员医保待遇之

日起、无能力缴费的国有困难企业职工自认定之日起，可在

90 天内（含 90 天）办理当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手续，参

保缴费后即可足额享受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

基金支付待遇；超过 90 天的，缴费及享受待遇标准按照本文

第二条第二、三、四款规定执行。 

（三）经我省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含外籍人员）及其配

偶、子女参加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后即

可足额享受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待遇。

其人才未就业的配偶、直系亲属和身边服务人员在省外未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在人才引进之日起 90 天内（含）办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手续，参保缴费后即可足额享受

当年度统筹基金支付待遇；超过 90 天的，缴费及享受待遇标

准按照本文第二条第三、四款规定执行。 

（四）农村低收入人口等特殊群体按《海南省巩固拓展

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

（琼医保〔2021〕171 号）规定执行。纳入医疗救助对象按

照《海南省医疗救助办法》（琼府办〔2021〕58 号）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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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五）已经连续 2 年（含）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短期季

节性务工人员，在城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内参加城镇从业

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后即可足额享受城镇从业人

员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待遇，暂停原城乡居民医保待

遇；未满 2 年的，参保缴费后按照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

险统筹基金现行支付标准的 50%享受待遇，暂停原城乡居民

医保待遇。参保人短期务工结束后，及时恢复原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关系，暂停城镇从业人员医保待遇。 

四、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待遇标准 

（一）城镇从业医保转为城乡居民医保后，当年度起付

标准在城镇从业医保中已付的不再起付，相关医疗费用累计

计算，执行城乡居民医保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 

（二）城乡居民医保转为城镇从业医保后，当年度起付

标准执行城镇从业医保起付标准，相关医疗费用累计计算，

执行城镇从业医保统筹基金年度累计最高支付限额。 

（三）基本医疗保险降低报销比例部分不进入城镇从业

人员大额医疗补助或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做好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待遇衔接工作，加强源头把关，注重全过程动

态管理，确保参保人身份真实和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无缝衔

接。 

（二）强化宣传引导。各市县医保行政、经办部门要采



 — 6 — 

取形象生动、广而告之等多种宣传途径，加大政策宣传与政

策解读的力度，让参保人及时全面了解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衔

接相关政策的规定，调动人民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积极

性。 

（三）加强沟通请示。各市县医保行政、经办部门要加

强与财政、税务部门密切协作，及时共享数据，加强信息比

对，稳妥有序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衔接工作。遇有重大情

况和问题，及时向省医疗保障局、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

社保服务中心请示报告。 

本通知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本通知下发后，以往待遇衔接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以本通知为准。 

 

 

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1 年 12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综合处             2021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